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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亞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四

年及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核閱竣事。上

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核閱結果出具報告。 

本會計師係依照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六號「財務報表之核閱」規劃並執行核閱工作。由

於會計師僅實施分析、比較與查詢，並未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故無法對上開財務報

表整體表示查核意見。 

依本會計師核閱結果，並未發現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有違反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而須作修正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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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94年第一季  93年第一季

金額 金額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淨利 22,472             68,887             

    調整項目：

提列備抵呆帳及存貨跌價損失 867                  (5,210)             

提列短期投資跌價損失 8,630               -                      

折舊及各項攤提 4,100               4,158               

處分投資利益 (4,685)             (55,958)           

處分固定資產利益 (41,478)           -                      

應收票據及帳款 (增加 )減少 (20,159)           (14,671)           

其他應收款 (增加 )減少 (31,740)           23,542             

存貨增加 121,708           (26,381)           

預付款項減少 2,533               3,926               

遞延所得稅資產 (增加 )減少 (185)                435                  

其他流動資產 (增加 )減少 800                  (100,000)         

其他資產增加 -                      (660)                

應付票據及帳款增加 (減少 ) (13,292)           100,812           

其他應付款及應付費用增加 (7,300)             7,186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406)                (113)                

應計退休金負債增加 658                  46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2,523             6,41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投資增加 -                  (43,130)           

出售短期及長期股權投資價款收入 25,924             150,122           

長期股權投資增加 (103,469)         (245,301)         

購買固定資產 (2,106)             (902)                

出售固定資產價款 71,259             

存出保證金減少 (增加 ) -                      18                    

受限制資產增加 -                      (200)                

    投資活動之現金投資活動之現金投資活動之現金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出流出流出 (8,392)             (139,393)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銀行借款 (減少 )增加 (195,000)         160,0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50,000             -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45,000)         160,000           

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增加數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增加數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增加數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增加數 (110,869)         27,026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172,001           113,507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61,132             140,533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本期支付利息 7,496               2,367               

本期支付所得稅 -                      302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請詳閱後附財務季報表附註 )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磐亞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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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磐亞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季報表附註 

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除另予註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一、公司沿革 

磐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於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六日設立。目前主要營業

項目為各種非離子介面活性劑之製造加工、買賣與進出口貿易業務。本公司股票業於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 

截至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員工人數為 66人。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公司財務報表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財

務報表之編製係以歷史成本為基礎，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及衡量基礎如下： 

(一)外幣交易  

本公司以新台幣記帳。以外幣計價之交易，按交易發生當時之匯率換算成新台

幣列帳，資產負債表日外幣資產及負債均按當時匯率換算為新台幣。因結清或換算

外幣債權債務而發生之外幣兌換損益列為當期損益。 

遠期外匯買賣合約若屬規避外幣債權、債務匯率變動風險者，於訂約日以該日

之即期匯率衡量入帳，訂約日之即期匯率與約定遠期匯率間之差額於合約期間攤

銷，分期認列損益。於資產負債表日，以該日之即期匯率調整所產生之兌換差額，

列為當期損益，並於合約結清日將產生之兌換差額列為當期損益。 

 (二)短期投資  

本公司短期投資之權益證券與非權益證券，分別以總成本與總市價孰低為評價

基礎。成本計算採加權平均法；市價之決定，短期投資上市(櫃)股票係指會計期間最

末一個月之平均收盤價，開放型基金係指資產負債表日基金淨資產價值，跌價損失

列為當期損益。 

(三)應收款項備抵呆帳  

應收款項備抵呆帳係根據應收帳款帳齡分析評估其未來收回可能性，按一定比

例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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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    貨  

以成本與市價孰低為評價基礎，原料以重置成本決定市價，商品

存貨、在製品及製成品以淨變現價值決定市價。成本計算採月加權平

均法。 

(五)長期股權投資  

持有表決權股份比例未達百分之二十且不具重大影響力者，如被

投資公司為上市(櫃)公司，按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評價，未實現投資損失

列為股東權益之減項。如為未上市(櫃)公司，按成本法評價，惟若有證

據顯示投資之價值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則列為當期之損失，

並以承認損失後之帳面價值為新成本。股票股利僅作投資股數增加，

不列為投資收益。出售成本計算採加權平均法。 

持有表決權股份比例百分之二十以上，或未達百分之二十但具有

重大影響力者，採權益法評價。採用權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資，如

投資成本與按股權比例計算之被投資公司淨值有差額，以平均法分十

年攤銷，列為投資損益。 

採權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資如發生減損，投資公司應依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原則」規定處理。 

本公司與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間交易及各被投資公司間交

易所產生之損益尚未實現者，予以遞延。交易損益如屬折舊或攤銷性

之資產所產生者，依其效益年限逐年承認；其他類資產所產生者，於

實現年度承認。 

對國外營運機構之長期股權投資，採權益法評價者，因外幣財務

報表換算為本國貨幣所產生之換算差額，以減除所得稅影響數後淨額

列入股東權益項下之外幣換算調整數；採成本法評價者，換算後之金

額若低於原始成本，比照前述之權益法處理，若高於成本，則不予調

整。 

非按持股比例認購採權益法評價被投資公司發行之新股，致投資

之股權淨值發生增減時，調整由長期投資所產生之資本公積，若有不

足，則沖銷保留盈餘。 

(六)固定資產及其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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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以取得成本為評價基礎，除土地外之固定資產依估計使

用年限按平均法計提折舊。固定資產已達使用年限仍繼續使用者，其

殘值依估計仍可使用年限繼續提列折舊。處分固定資產之損益，列為

營業外收支。 

固定資產倘以其相關可回收金額衡量帳面價值有重大減損時，就

其減損部份認列減損損失。如未依法令辦理重估價，則其減損損失應

先減少業主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如有不足，方於損益表認列

損失。以前年度所認列之累積減損損失，嗣後若可回收金額增加時，

即應予迴轉認列為利益，惟不得超過該項資產在未認列減損損失之情

況下，減除應提列折舊後之帳面價值。 

(七)其他遞延費用  

辦公室及工廠之裝修支出予以遞延，按預計使用年限平均攤銷。 

(八)退休金  

本公司訂有職工退休辦法，凡正式員工服務滿一定年資或屆滿一

定年齡或不堪勝任者，得申請或由本公司通知其退休，並一次給付退

休金。依該辦法規定，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核算基數，

並按退休前六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每位員工前十五年之服務，每服

務滿一年可獲得二個基數，自第十六年起，每服務滿一年可獲得一個

基數，惟最高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 

本公司採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八號「退休金會計處理準則」，

以會計年度終了日為衡量日完成精算，並依精算結果認列退休金負債

及淨退休金成本。 

本公司每月依精算結果提撥退休準備金，存放中央信託局職工退

休準備金專戶，實際支付退休金時，先自準備金專戶支用。 

(九)所得稅  

所得稅係以會計所得為基礎估列，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與課稅

基礎之差異，依預計回轉年度之適用稅率計算認列為遞延所得稅。並

將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所產生之所得稅影響數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負債，

將可減除暫時性差異、虧損扣除及所得稅抵減所產生之所得稅影響數

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再評估其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可實現性，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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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備抵評價金額。 

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依其相關資產或負債之分類，劃分為流動

或非流動項目，非與資產或負債相關者，則依預期回轉期間之長短劃

分。 

本公司所得稅抵減採當期認列法處理，因購置設備或技術等所產

生之所得稅抵減於發生年度認列。 

本公司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份，於股東會

決議分配盈餘之日列為當期費用。 

(十)庫藏股票  

本公司收回已發行之股票且尚未處分或註銷者，依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三十號「庫藏股票會計處理準則」之規定，依買回時所支付之

成本認列為庫藏股票。處分庫藏股票之處分價格高於帳面價值者，其

差額列為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處分價格低於帳面價值者，其差

額則沖抵同種類庫藏股票之交易所產生之資本公積，如有不足，則沖

抵保留盈餘。庫藏股票之帳面價值採加權平均法並依買回批次分別計

算。 

庫藏股票註銷時，按股權比例借記資本公積－股票發行溢價與股

本，其帳面價值如高於面值與股票發行溢價之合計數時，其差額則沖

抵同種類庫藏股票所產生之資本公積，如有不足，則沖抵保留盈餘；

其帳面價值低於面值與股票發行溢價之合計數者，則貸記同種類庫藏

股票交易所產生之資本公積。 

(十一)每股盈餘  

普通股基本每股盈餘係本期淨利，除以普通股流通在外加權平均

股數計算之，因盈餘、資本公積或員工紅利轉增資而新增之股份，採

追溯調整計算。 

本公司所發行之轉換公司債及員工認股權憑證屬潛在普通股。潛

在普通股如具稀釋作用，除揭露基本每股盈餘外，並揭露稀釋每股盈

餘。稀釋每股盈餘，係假設所有具稀釋作用之潛在普通股均於當期流

通在外，故本期淨利及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均須調整所有具稀釋作用

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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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本公司自民國九十四年度起，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

「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惟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評估並無跡象顯示

資產可能發生減損。 

四、現金及銀行存款 

  94.3.31  93.3.31 

現金      220    200 

活期存款  2,392  14,838 

支票存款  50,633  69,820 

外匯存款  7,887  55,675 

  61,132  140,533 

五、短期投資 

  94.3.31  93.3.31 

上市股票-普通股      54,111    294,577 

受益憑證  -  60,000 

減：備抵跌價損失    (10,533)  - 

  43,578  354,577 

市    價  43,578  588,960 

六、應收票據 

  94.3.31  93.3.31 

應收票據  46,727  28,660 

減:備抵呆帳  (234)  (143) 

  46,493  28,517 

七、應收帳款 

  94.3.31  93.3.31 

應收帳款  112,594  199,150 

減:備抵呆帳  (1,688)  (1,247) 

    110,906  19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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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應收款 

  94.3.31  93.3.31 

應收出售遠匯款  -  3,755 

應退稅款  4,706  2,375 

應收出售股票款  320,000  - 

應收出售土地款  31,946   

應收已到期公司債  -  17,567 

其他  -  504 

減：備抵呆帳  -  (16,414) 

  356,652  7,787 

 

九、存貨 

  94.3.31  93.3.31 

原料  51,292  28,675 

物料  1,257  1,431 

委託加工品   1,086  1,340 

製成品  102,485  43,413 

  156,120  74,859 

減：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  (5,304)  (561) 

  150,816  74,298 

存貨投保金額  100,000  70,000 

十、預付款項 

  94.3.31  93.3.31 

預付保險費  832  801 

其他預付費用  1,383  1,858 

預付貨款  25  30 

 16  - 預付所得稅 

進項及留抵稅額    9,396    2,887 

 11,652  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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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長期股權投資 

十二、固定資產 

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固定資產之投保金額分別為

51,000仟元及 72,000仟元。 

十三、銀行借款 

  94.3.31  93.3.31 

擔保貸款  -  255,000 

信用貸款  500,000  445,000 

  500,000  700,000 

利率區間  1.2%-1.45%  1.5%-1.6% 

 

  94.3.31  93.3.31 

    持股  

採成本法評價者：  

持股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正隆(股)公司  -  -  -  10 

榮成紙業(股)公司  -  -  -  12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  0.04%  3,909  0.04%  3,909 

普實創(股)公司  1.60%  35,704  1.60%  35,704 

三豐建設(股)公司  -  -  -  6 

中纖投資(股)公司  19.05%  204,000  19.05%  204,000 

名慶投資(股)公司  19.09%  130,200  19.09%  130,200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公司  -  -  0.62%  202,184 

環華證券金融(股)公司  0.23%  20,314  1.57%  135,782 

德信綜合證券(股)公司  -  -  19.04%  400,000 

臺塑石化(股)公司  -  -  0.06%  141,510 

大眾銀行特別股  0.13%  536  0.20%  3,000 

中國人造纖維(股)公司  12.80%  2,041,566  2.93%  205,000 

德信投資信託(股)公司  5.10%  36,000  5.10%  36,000 

臺中商業銀行(股)公司  2.01%  312,084  0.63%  62,537 

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  0.05%  42,400 

    2,784,313    1,60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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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應付短期票券 

  94.3.31  93.3.31 

應付商業本票  50,000  - 

減：未攤銷折價  -  - 

  50,000  - 

 

十五、退休金 

  94.3.31  93.3.31 

本期認列退休金費用  798  593 

退休金準備帳戶餘額  11,319  10,630 

期末應計退休金負債  16,196  14,182 

十六、股東權益 

(一)股本 

本公司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登記額定股本分別為

1,100,000仟元及 630,000仟元，每股面額十元，實收資本額分別為 859,110

仟元及 626,130仟元。 

(二)資本公積 

       依公司法規定，資本公積僅供彌補虧損，不得用以分配現金股利。但

公司無虧損者，得以發行股票溢價所產生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另證期會

規定，依公司法規定可撥充資本之資本公積，每年撥充之合計金額不得超

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其中以發行股票溢價轉入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

者，應俟產生該次資本公積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之次一年度，始得將該

次轉入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 

(三)保留盈餘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扣除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列之特別

盈餘公積後，得視營運需要酌情保留部分盈餘，另就其餘額按下列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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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之： 

     1.員工紅利百分之四。 

     2.董事監察人酬勞百分之一。 

     3.股東紅利百分之九十五。 

          另依公司法規定，法定盈餘公積於累積達實收資本額前，除供彌補虧

損外，不得使用之，惟提列數已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時，得以股東會

決議將其中半數轉作股本。另前段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於股東權益減項

數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轉回可分派盈餘。 

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盈餘分配議案，業經董事會通過，有關董事會通過

擬議盈餘分派情形如下： 

1.配發員工現金紅利 17,411仟元、董監酬勞 4,326仟元、股東現金股利

82,600仟元及股票股利 330,400仟元。 

2.配發股票股利 33,040仟股，占期末流通在外股數 4%。 

          本公司董事會通過擬議及股東會決議之盈餘分派情形，請至台灣證券

交易所之「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四)本公司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之股利政策，考量產業所處環境、公司成長階段、未來資金需

求，財務結構及資本預算等因素，並兼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長期財務

規劃等，每年在可供分配之範圍內，若於業務發展處於積極擴展階段時，

預期獲利能力成長，配發股票股利不致大幅稀釋公司之獲利能力之情形

下，得分配股票股利占當年度決議分配之金額 50%（含）以上；若營業已

達成熟穩定時，原則上分配現金股利占當年度決議分配之金額 50%（含）

以上。 

前述股利政策，在不違背相關法令及公司章程之原則下，董事會仍得

考量實際經營環境後訂定之，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分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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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庫藏股本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2規定，為轉讓股份予員工而買回庫藏

股。截至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第一季持有股數分別為 3,311仟股及

1,613仟股。 

          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公司買回股份之數量比例，不得超過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收買股份之總金額，不得逾保留盈餘加發行股份溢

價及已實現之資本公積之金額。另，庫藏股票不得質押，於未轉讓前，不

得享有股東權益。 

十七、所得稅 

(一)本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五，所得稅(利益)費用組成

如下： 

  94年第一季  93年第一季 

當期所得稅費用  -  4,508 

遞延所得稅(利益)費用  (185)  435 

未分配盈餘加徵 10%所得稅費用  -  7,900 

所得稅(利益)費用  (185)  12,843 

 

(二)本公司遞延所得稅資產之主要內容如下： 

 94.3.31  93.3.31 

房屋稅 -  170 

兌換損益 550  (448) 

退休金 4,049  3,545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 4,599  3,267 

遞延所得稅資產-流動 550  727 

遞延所得稅負債-流動 -  (1,005) 

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流動-淨額 550  (278) 

遞延所得稅資產-非流動 4,049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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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稅合一相關資訊  

  94.3.31  93.3.31 

未分配盈餘所屬年度     

    86年度以前  249,918  249,918 

    87年度(含)以後  817,805  863,612 

  1,067,723  1,113,530 

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74,308  110,524 

  93年度  92年度 

盈餘分配予居住者之扣抵稅額比率  17.12%(實際)  15.93%(實際) 

 

本公司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業經稽徵機關核定至九十年度，另，因不服國

稅局對本公司八十八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稅款之核定數，本公司已依法提起

行政救濟。 

十八、每股盈餘 

 94年第一季  93年第一季 

 稅前  稅後  稅前  稅後 

基本每股盈餘：        

本期淨利 22,287  22,472  81,730  68,887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 86,163仟股  86,163仟股  61,000仟股  61,000仟股 

基本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 0.26  0.26  1.34  1.13 

 

 

 

 

 

 



 18  

 

十九、本期發生之用人、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表 

\功能別 九十四年度第一季 九十三年度第一季 

性質別\ 屬營業成本者 屬營業費用者 合計 屬營業成本者 屬營業費用者 合計 

用人費用 5,734 3,098 8,832 5,734 3,098 8,832 

  薪資費用 7,216 3,197 10,413 4,703 2,704 7,407 

  勞健保費用 558 177  735 425  136  561 

  退休金費用 549  249 798  402  191 593 

  其他用人費  226 71 297  204 67 271 

折舊費用 3,096 129 3,225 3,859 134 3,993 

折耗費用 - - - - - - 

攤銷費用 -  -  -  -  165  165 

 

二十、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中國人造纖維(股)公司 

勝仁針織廠(股)公司 

豐遠工程(股)公司 

中纖投資(股)公司 

名慶投資(股)公司 

德興投資(股)公司 

大益企業(股)公司 

香港三豐國際(股)公司 

德信證券(股)公司 

 其董事長與本公司董事長為二等親屬關係 

該公司董事長與本公司相同 

其董事長與本公司董事長為二等親屬關係 

其董事長與本公司董事長為二等親屬關係 

其董事長與本公司董事長為二等親屬關係 

其董事長與本公司董事長為二等親屬關係 

其董事長與本公司董事長為二等親屬關係 

其董事長與本公司董事長為二等親屬關係 

實質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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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進貨 

  94年第一季  93年第一季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中國人造纖維(股)公司    145,422  68.62  232,605  80.47 

關係人係以一般銷貨價格售予本公司，本公司付款條件與非關係人之交易相當。 

2.關係人之租賃情形如下: 

      租 金 支 出 

出租人  租 賃 標 的  租期  94年第一季  93年第一季 

中國人造纖維(股)

公司 
 
高雄縣大社鄉

經建路 8號 
 
93.01.01~ 

94.12.31 
 

 

13 
 

 

13 

     3.應收、應付關係人款項 

   94.3.31  93.3.31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1)其他應收款         

    中國人造纖維(股)公司  31,946 8.96  -  - 

(2)應付帳款        

    中國人造纖維(股)公司  110,693  77.98  86,280  64.48 

(3)其他應付款       

中國人造纖維(股)公司  1,894  6.93  1,881  0.91 

(4)應付費用         

中國人造纖維(股)公司  6  0.04  -  - 

4.財產交易 

        本公司於九十四年第一季出售高雄縣大社鄉三奶壇段 1085-13 地

號 2,973平方公尺(約 899.33坪)於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每坪售價新台幣

80,000元，總售價為 71,946,400元，出售資產利益為 41,210,1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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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長期股權投資事項 

本公司投資關係人之長期股權投資，請參閱附註十。 

  

6.其他交易事項 

本公司向中國人造纖維(股)公司購買蒸汽及電力，截至九十四年及

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金額如下： 

   94年第一季  93年第一季 

  金額  金額 

電力    1,035  1,664 

蒸汽  755  953 

 

二十一、質押之資產                 

                         94.3.31  93.3.31 

長期投資  1,066,396  - 

土地   -  309,165 

房屋及建築  -  871 

合    計  1,066,396  310,036 

上列質(抵)押資產係以帳面價值淨額表達。 

 

二十二、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截至 93年 3月 31日止遠期外匯合約金額為 201,015仟元。 

 

二十三、其他事項 :  

(一)本公司收受經銷商設定質權予本公司之大發基金受益憑證貳拾萬股，面額

貳百萬元及以銀行開具之保證付款信用狀新台幣貳百萬元，作為履約保證

金。 

(二)金融商品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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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衍生性金融商品 

1. 種類及合約金額 
 93.3.31  

金融商品  名目本金  交易日  到期日 約定匯率  公平價值  信用風險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預售遠期外匯合
約(美金/台幣) 

 

 

美金 3,000仟元  93.01.16  93.11.29  33.507  新台幣 99,090仟元   -  

預售遠期外匯合
約(美金/台幣) 

 

 

美金 3,000仟元  93.01.16  93.12.13  33.498 新台幣 99,090仟元  

 

 -  

2.信用及市場價格風險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交易之相對人為信用卓著之金

融機構，故本公司認為合約相對人違約之可能性甚低，即使對方違

約，本公司亦不致遭受重大之損失，故發生信用風險之可能性極小。 

本公司從事遠期外匯買賣合約係為避險性質，其因匯率變動產

生之損益大致會與被避險項目之損益相抵銷，故市場價格風險並不

重大。 

3.流動性風險 

本公司從事遠期外匯合約預計於上述期間產生資金流出及流

入，本公司預計有足夠外匯予以支應，故無籌資風險，亦可於屆期

履約時與銀行結算損益，以淨額支付，又因遠期外匯合約之匯率已

確定，不致有重大之現金流量風險。 

 93.3.31 

 金融商品   日  期   資金流出   資金流入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93.11.29  美金 3,000仟元  新台幣 100,521仟元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93.12.13  美金 3,000仟元  新台幣 100,494仟元 

 

4.持有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種類，目的及達成該目的之策略 

本公司之遠期外匯合約，主要係為規避外幣債權及債務因匯率

變動產生之風險，非以交易為目的而持有。本公司之避險策略係以

達成能夠規避大部分市場價格風險為目的。本公司以與被避險項目

公平價值變動呈高度負相關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作為避險工具，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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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評估。 

 

5.衍生性金融商品於財務報表上之表達方法 

遠期外匯合約所產生之應收及應付款項餘額互為抵減，其差額

列為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應收遠匯款餘額分別為 0仟元及 3,755仟元，民國九十四年度及九

十三年度第一季產生兌換利益淨額分別為 0仟元及 4,020仟元，列

於損益表之營業外收入及利益項下。 

 (2)金融商品之公平價值 

本公司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金融商品中非以

帳面價值估計公平價值者，其帳面餘額與估計公平價值明細如下： 

  94.3.31  93.3.31 

非衍生性金融商品：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短期投資  43,578  43,578  354,577  588,960 

長期股權投資  2,784,313  不適用  1,602,254  不適用 

衍生性金融商品：         

  遠期外匯合約  -  -  3,755  3,755 

       

本公司估計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1.現金及銀行存款、應收票據及帳款、其他金融資產、短期借款、應

付票據及帳款及應付費用等短期金融商品，其到期日甚近，以其在

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 

2.長期股權投資於非上市櫃股票，並無市價可循，故實務上無法估計

其公平價值。 

3.短期投資係以市場價格為公平價值。 

4.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公平價值，係假設本公司若依約定在報表日終止

合約，預計所能取得或必須支付之金額，一般均包括當期未結清合

約之未實現損益。本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公平價值係參考金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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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報價計算而得。 

             

(三)為配合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之表達，九十三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

已作適當之重分類。 

 

二十四、附註揭露事項： 

   (一)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 

1.資金貸與他人：無。 

2.為他人背書保證：無。 

3.期末持有有價證券者：                              單位：新台幣仟元/仟股 

期                  末 
持有之公司 

有價證券種 

類及名稱 

與有價證券發 

行人之關係 
帳列科目 

股數 帳面金額 持股比率 市價/淨值 
備註 

 股票：         

本公司 
萬泰商業銀行

(股)公司 

採成本與市價孰低

法評價之投資標的 

短期投資 
1,620 23,668 - 23,668  

本公司 中興紡織(股)公

司 

〃 短期投資 
120 73 - 73  

本公司 宏璟(股)公司 〃 短期投資 4,624 19,837 - 19,837  

     43,578  43,578  

 股票：        

本公司 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公司 

採成本法評價之投

資標的 

長期股權投

資 185 3,909 0.04% -  

本公司 普實創投(股)公

司 
〃 

長期股權投

資 4,228 35,704 1.60% -  

本公司 中纖投資(股)公

司 

其董事長與本公司

董事長為二等親屬

關係 

長期股權投

資 12,000 204,000 19.05% -  

本公司 名慶投資(股)公

司 
〃 

長期股權投

資 21,000 130,200 19.09% -  

本公司 環華證券金融

(股)公司 

採成本法評價之投

資標的 

長期股權投

資 1,759 20,314 0.23% -  

本公司 大眾銀行特別

股 

採成本法評價之投

資標的 

長期股權投

資 
53 536 0.13% -  

本公司 德信證券投資

信託(股)公司 

採成本法評價之投

資標的 

長期股權投

資 
2,240 36,000 5.10% -  

本公司 臺中商業銀行

(股)公司 

採成本與市價孰低

法評價之投資標的 

長期股權投

資 
30,859 312,084 2.01% 369,691  

本公司 中國人造纖維

(股)公司 

採成本與市價孰低

法評價之投資標的 

長期股權投

資 
154,862 2,041,566 12.80% 2,521,154  

 
  

 
 2,784,313    

4.本期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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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以上者： 

期初 買入 賣出 期末 
買賣之
公司 

有價證
券種 

類及名
稱 

帳列
科目 

交易
對象 

關係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數 售價 

帳面成

本 

處分

(損)益 
股數 金額 

 股票：               

本公司 

臺中商
業銀行
(股)公
司 

長期
股權
投資 

集中
交易
市場 

採成本與市
價孰低法評
價之投資標

的 

23,322 209,150 7,537 102,934 - - - - 30,859 312,084 

5.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者：無。 

6.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者：無。 

7.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交易情形 交易條件與一般交

易不同之情形及原

因 

應收(付)票據、帳款 

進(銷)貨 

之公司 
交易對象 關係 

進(銷)貨 金額 佔總銷貨 

之比率 

授信期間 單價 授信期間 餘額 佔總應收票據、

帳款之比率 

備

註 

本公司 
中國人造纖

維(股)公司 
聯屬關係 進貨 145,422 68.62﹪ 30-60天 無 30-60天 110,693 77.98%  

8.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者：無。 

9.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請參照附註二十二。 

 (二)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無。 

(三)大陸投資資訊：無。 


